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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卓越通識教育課程暨行動及問題導向教學 

課程審查作業要點 

民國 101 年 2月 10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5月 29 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卓越化，增進公民素養教育績效，特訂

定本要點。 
二、「卓越通識教育課程」係指該課程有完善的教學設計，善用創新教學與多元評量技巧，

激發學習興趣，促使學生展現預期能力，終能落實教學目標。 
三、為達成通識核心課程卓越化之目標，設置「通識教育課程教與學品保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各組召集人、各學院教師代表各 1
名及通識課程委員 3 名組成。必要時，得聘請其他大學通識學者專家實施同儕審查。 

四、本小組之任務為通識課程之審查、獎勵或評選卓越通識教育課程，以及甄選或審查行

動及問題導向教學課程。 

五、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以一次為原則。會議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開

會時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成員出席，議決事項須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含）以上

之同意。 

六、本校每學期辦理卓越通識教育課程或行動及問題導向教學課程之甄選或審查，凡於通

識教育中心開課之課程皆可向所屬組別自行申請，或由各組依課程屬性直接向本小組

推薦。 
七、卓越通識教育課程之審查標準： 

(一)課程須符合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之計畫目標，內容應具備「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

計畫」所要求之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媒體等五大核心能力，並具「創新、

跨領域及知識統整」之特色。 
(二)96 學年至 99 學年曾獲得教育部顧問室評選為優良通識課程、績優通識課程、公民

素養陶塑計畫課程者，得優先列入審查通過名單。 
(三)善用「行動/問題導向」教學或其他創新教學方式的通識課程。 
(四)其他規劃完善、深具創意之通識課程。 

八、行動及問題導向教學課程之甄選或審查標準如下： 
(一)課程須呈現清晰與內省的問題意識與理念架構，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設計。 
(二)課程須呈現開放與真實的問題情境，運用漸進式的問題解決導引，以及善用多元

評量。 
九、自行推薦或獲推薦課程應於指定時程內繳交申請書及課程大綱。 
十、獲審查或甄選通過者，每一課程由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或相關計畫酌予補助教材印製

費，行動及問題導向教學課程得申請教學助理 1名，並取得被推薦申請教育部顧問室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或相關計畫、獎勵之資格。 
十一、獲補助課程應於期末彙整成果報告，送交本小組，其課程教學相關資料應上傳至本

校數位教學平臺並公開，以期達成卓越經驗分享之目的。 
十二、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為達成通識核心課程卓越化之目標，設置「通識教育課程教與學品保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各組召集人、各學院教師代表各1名及通識課程委員3名組成。必要時，得聘請其他大學通識學者專家實施同儕審查。

